
川北医学院文件
川北医教〔2016〕21号

关于印发《川北医学院听课制度》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现将《川北医学院听课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遵照执行。

  川北医学院教务处

2016年11月9日

川北医学院听课制度
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方案，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，特制定以下听课制度。

一、听课时数

1. 校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2节次。

2．教务处、学生处主要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6节次。

3. 教学督导专家每学期听课不少于10节次。

4. 系(院)主任、副主任、院系总支书记、副书记每学期听课不少于8节次。

5. 各教研室主任、副主任每学期听课不少于8节次。

6．任课教师每学期听课不少于8节次。

二、听课要求

1．所听课程应有选择性和目的性，听课时间应与授课时间一致，不得晚到或中途离场。

2．听课时，遵守课堂教学有关规定，不得有影响教学的行为；不在课堂现场结论：评价教师授课缺点与不足。

3．听课前准备好听课记录本和评估表；听课时，做好记录与评价。课后将《听课记录本》、《课堂教学评估表》交相关主管部门备案，并及时做好相关反馈改进工作。

三、听课记录保存方法

1. 教学督导、校领导、教务处、学生处主要领导《听课记录本》、《课堂教学评估表》交教务处备案。

2. 各教学院系领导、教研室主任、副主任、任课教师的《听课记录本》、《课堂教学评估表》由所在院系组织备案。

3. 每年9月上旬交《听课记录本》、《课堂教学评估表》。保存五年。

四、本规定从文件下达之日起执行，《川北医学院关于教学管理干部听课的规定》（川北医〔2003〕76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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